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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高学刚等未完成对赌业绩要求其赔偿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相关内容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学刚等未完成对赌业绩要求其赔偿

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鉴于公告日即 2022 年 2 月 16

日相关人员的首封股票因涉案事件给公司是否能够收回或有对价的可能带来很

大不确定性。并无法预计后续业绩补偿执行工作的完成时间及具体完成情况，公

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将业绩补偿的对价确认在 2022年。现不确定性因素已经消除，

对如上公告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如上公告之“六、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上公告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2021 年度）利润没有影响，对 2022年第

一季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46,815,143.95 元，对 2022 年第一季度资本公积

的影响金额为-37,162,537.95 元。” 

更正为“六、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上重大诉讼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26,641,195.32 元，

对 2021 年度资本公积的影响金额为 0元，对公司 2021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26,641,195.32 元；对 2022 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5,212,407.78 

元，对 2022年第一季度资本公积的影响金额为 0元，对 2022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为 5,212,407.78 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高学刚等未完成对赌业绩要求其赔偿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其他

内容不变，更正后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高学刚等未完成对赌业绩要求其赔偿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于本公告同日披

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